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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县 2025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6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报告

（2026年 2月 10日在昌宁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车志伟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昌宁县 2025 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6 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并请县

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5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6764 万元，同比

增加 1273 万元，增长 1.9%，其中：县本级完成 43313 万元、乡

镇完成 23451 万元。

（2）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03387 万元，同比

减少 17679 万元，下降 5.5%，其中：县本级完成 263642 万元、

乡镇完成 39745 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6764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222845万元，债务转贷收入56941万元，上年结余30537

万元，调入资金 41291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921 万元，

收入总计 422299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3387 万元，债务还

本支出 62713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8071 万元，调出资金 2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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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005 万元，年终结转 8905 万元，

支出总计 422299 万元。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3313 万元，同比

增加 550 万元，增长 1.3%。

（2）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63642 万元，同比

减少 15189 万元，下降 5.4%。

（3）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313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222845万元，债务转贷收入56941万元，上年结余30537

万元，调入资金 41291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921 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 50380 万元，收入总计 449228 万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263642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62713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8071 万元，调出资金 25218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005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66674 万元，年终结转 8905 万元，支出总

计 449228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1949 万元，同

比增加 7157 万元，增长 28.9%。

（2）支出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22278 万元，同

比增加 54651 万元，增长 80.8%。

（3）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1949 万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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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补助收入 7370 万元，上年结余 17529 万元，调入资金 25218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23160 万元，收入总计 305226 万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12227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58900 万元，上解

上级支出 9895 万元，调出资金 1979 万元，年终结转 12174 万元，

支出总计 305226 万元。

2．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与全县一致。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39 万元，同

比增加 45 万元，增长 47.9%。

（2）支出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3 万元，与上

年持平。

（3）收支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39 万元，上

级补助收入 3 万元，收入总计 142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 万元，调出资金 139 万元，支出总计 142 万元。

2．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与全县一致。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10878 万元，

同比增加 12952 万元，增长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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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00933 万元，

同比增加 6124 万元，增长 6.5%。

（3）收支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0878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23379 万元，收入总计 134257 万元。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100933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9564 万元，支出总计

120497 万元。收支相抵，本年结余 13760 万元，上年结余 5049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64250 万元。

2．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与全县一致。

以上均为快报数，省财政厅批复我县 2025 年财政决算后，

部分数据会有所变化，届时再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变化情况。

二、财政运行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财政实力持续增强，服务大局有力有效。一是挖掘潜

力促增收。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强监管”工作思路，

积极支持新兴产业发展，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建立重点企业跟踪服务机制，动态掌握企

业运营与纳税情况，为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加快构建稳

固、可持续的财源体系，有效盘活存量国有资产，切实增加资产

性收入，进一步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财力支撑。全年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1.9%。二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紧扣上

级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围绕重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乡村振

兴等重点领域，强化项目谋划储备与前期工作，主动向上争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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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有力支撑重点项目建设。全年共争取转移支付资金26.59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0.74 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

债券资金 5.91 亿元，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得到进一步彰显。三

是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加强各类资金的统筹协调，提升财政资源

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推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

的有机衔接。及时盘活存量资金，统筹用于民生、基础设施建设

等急需领域，增强地方财政保障能力，提升财政运行的系统性和

实效性。

（二）民生保障坚实有力，福祉水平稳步提升。一是筑牢基

本民生底线。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范围，增强养老

托育服务供给，全面落实育儿补贴及适龄幼儿免保育费政策，加

大普惠性公共服务投入，安排社会保障支出 4.5 亿元、教育支出

6.33 亿元、医疗卫生支出 2.24 亿元，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二是

全力支持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保粮食安

全、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群众增收，科学

统筹财政资金投向，安排农业农村支出 6.08 亿元。三是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预算保障+专项

转移支付+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的财政支撑体系，安排节能环保

支出 0.51 亿元，助力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低碳转型与生

态文化建设。四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深化平安昌宁建设，安排

公共安全支出 0.88 亿元，激发社会治理末梢活力。建立全覆盖、

多层次的社会风险排查体系，完善应急预案和实战演练，提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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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响应与资源调配能力，安排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0.2 亿元，

全面维护社会稳定，筑牢发展安全屏障。

（三）多措并举协同发力，管理效能不断提升。一是深化预

算管理改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零基预算改革，优化

财政资源配置方式，严控预算执行与调整，切实做到“小钱小气、

大钱大方”，不断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精准性。二是统筹“过

紧日子”与必要支出。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

求，坚持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从严控制行政运行成本。保持必

要的支出强度，聚焦民生底线、战略布局、结构转型等公共领域，

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三是强化资金使用问效。健全完善“政

策项目有评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

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坚持以政

策定项目、以标准定额度、以绩效定增减，实现财政资金“配置

更精准、使用更高效、效益可衡量”，推动政府治理从“投入导

向”向“结果导向”转变。

（四）风险防控扎实有效，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一是坚决兜

牢“三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优先，足额编制“三保”预

算，做到预算安排优先、资金拨付优先、库款保障优先，确保“三

保”事项应保尽保，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全年“三保”累计

支出 15.84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2.2%。二是防范化解

债务风险。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底线意识，健全全口径地方债务

监测及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按时足额兑付到期政府债券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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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化解债务 29.39 亿元，稳步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严格遏制新

增隐性债务，统筹好化债与发展关系。三是财政金融风险协同防

控。建立跨部门联防机制，强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

协同发力，防止风险跨领域传导。健全风险预警、协同处置机制，

强化源头管控与动态监测，稳妥处置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突

出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2025 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传导、支出刚性增长及风险隐

患显现等多重挑战，在县委坚强领导、县人大及县政协监督支持

下，全县上下咬定目标、攻坚克难，财政收支保持平稳，各项重

点工作扎实推进。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前进中仍然存在一

些困难和挑战：税收收入增长持续放缓，财政支出需求不断增长，

可支配财力与日益增长的各项刚性支出及地方发展建设需求匹

配度下降，财政运行“紧平衡”状态仍将持续。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将积极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三、2026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

2026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五个

财政”建设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提质增效为核心

抓手，充分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持续夯实地方

自主财力根基，统筹平衡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十

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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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收支政策要求，综合研判全县经济增长基础条件和

财政收支增减因素，2026 年全县“四本预算”及“三保”支出

预算安排建议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

（1）收入方面：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770 万元，同比

增加 2006 万元，增长 3%，其中：县本级收入 47029 万元、乡镇

收入 21741 万元。

（2）支出方面：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2600 万元，同比

增加 9213 万元，增长 3%，其中：县本级支出 289139 万元、乡

镇支出 23461 万元。

（3）预算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770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186801万元，债务转贷收入31117万元，调入资金63322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005 万元，上年结余 8905 万元，

收入总计 36292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2600 万元，债务还

本支出 3432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6000 万元，支出总计 362920

万元。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

（1）收入方面：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029 万元，同比

增加 3716 万元，增长 8.6%。

（2）支出方面：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9139 万元，同比

增加 25497 万元，增长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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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算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029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186801万元，债务转贷收入31117万元，调入资金63322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005 万元，上年结余 8905 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 53233 万元，收入总计 394412 万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289139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432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6000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54953 万元，支出总计 394412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1．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1）收入方面：预期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9000 万元，同

比增加 37051 万元，增长 116%。

（2）支出方面：预期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9569 万元，同

比减少 52709 万元，下降 43.1%。

（3）预算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9000 万元，上

级补助收入5000万元，上年结余12174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3235

万元，调入资金 20050 万元，收入总计 119459 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69569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5150 万元，调出资金

34740 万元，支出总计 119459 万元。

2．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与全县一致。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

1．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

（1）收入方面：预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0 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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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89 万元，下降 64%。

（2）支出方面：预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 万元，与上

年持平。

（3）预算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0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 3 万元，收入总计 5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

万元，调出资金 50 万元，支出总计 53 万元。

2．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

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与全县一致。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1．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1）收入方面：预期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9324 万元，

同比增加 8446 万元，增长 7.6%。

（2）支出方面：预期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06940 万元，

同比增加 6007 万元，增长 6%。

（3）预算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9324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25028 万元，收入总计 144352 万元。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10694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0256 万元，支出总计

127196 万元。收支相抵，本年结余 17156 万元，上年结余 6425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81406 万元。

2．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与全县一致。

（五）“三保”支出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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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保”支出测算口径，2026 年“三保”支出预算 162220

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 42872 万元，主要用于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村级支出、就业见

习补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保工资 114251 万元，主要用于

全额供给单位及差额供给单位工资性支出、随工资计提的附加支

出、离退休人员支出等；保运转 5097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

单位公用运转经费、离退休干部公用经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

经费等。

（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前安排的支出情况

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在 2026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

县人代会批准预算之前，已将上年度结转支出、必须的基本支出

和重点项目资金提前下达至各部门，并安排支出 3.5 亿元。

四、2026年财政工作重点

我们将围绕既定目标，全力抓好以下工作：

（一）聚焦财源培育，夯实增收根基。一是赋能产业发展，

培育优质税源。围绕特色农业升级与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文旅

等新兴业态布局，精准落实减税降费及各项扶持政策，激发发展

新动能，支持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健康发展，培育可持续的优质

税源，力争实现税收收入 3.6 亿元以上。二是盘活资源资产，拓

宽增收渠道。充分发挥非税收入补充作用，深入清查盘活国有资

产资源，推动合理配置、有效利用、盘活增效，实现“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收入”，切实增强财力支撑，力争实现



— 12 —

非税收入 3.2 亿元以上。三是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增收动力。建

立向上争取资金经费奖励制度，鼓励支持各乡镇、各部门紧盯国

家和省、市政策导向，围绕农业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

主动谋划项目、精准对接需求，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

力扩宽财政“进水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全年力争向上争取资金 23 亿元以上。四是强化联动协同，注入

金融活水。深化“政银企”合作，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投资”

协同联动作用，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政府性融资担保等精

准举措，引导金融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和县域重点项目，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二）聚焦急难愁盼，织密保障网络。一是持续改善人民生

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增强民生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

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落实落细就业补助政策，加大重点

群体就业帮扶，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维护医保基金平稳运行，完善分层分类社会

救助制度；支持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提质扩容；提升公共卫生服

务能力，深化“三医”协同发展；落实育儿补贴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二是保障重大战略实施。统筹用好财政补贴、贷

款贴息、专项债券和税收、采购等政策工具，大力提振消费，着

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支持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等重大项目建设，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加快项目支出

进度，推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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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重点领域发展。加强和规范部门账户管理，提高库款调控和调

度能力，坚持有保有压，规范有序调度资金，提升库款保障效能，

将有限的财力集中用于保障重点领域支出。

（三）聚焦提质增效，优化资源配置。一是深化预算绩效管

理。推进预算与绩效深度融合，推动绩效管理从拓面扩围向提质

增效转变。落实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评估机制，加强重点绩效评

价，强化绩效结果运用，持续增强预算绩效管理全链条工作质效，

促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的稳步提升。二是持续优化支出结构。从

严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着力强化政策、项目、资金、工作统

筹，健全“该保必保、应省尽省、讲求绩效”的预算安排机制，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资金向“三保”、

重点民生、产业发展等核心领域倾斜。三是提升资金统筹效率。

加强财政拨款与非财政拨款统筹衔接，盘活存量资金、闲置资产，

统筹调剂结余沉淀资金，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整合重塑功能相似、

投向重复的专项资金，避免资金分散使用，形成政策合力和资金

规模效应。

（四）聚焦规范运行，筑牢制度防线。一是推进财政科学管

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建立健全“破

基数、强统筹、保重点、重绩效”的预算分配机制，增强财政统

筹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提

高内部管理精细化水平。二是强化收支征管约束。健全完善财政、

税务、部门间的涉税（费）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重点税源与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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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收缴管理，杜绝乱收费、乱摊派行为。将依托行政权力、政

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部门

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性收入等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三是

持续加大公开力度。严格落实财政信息公开制度，主动公开财政

预决算信息，积极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绩效评价、政府采购、惠

农政策等信息公开工作，全力构建“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

督”的多元监督体系。四是持续深化财会监督。纵深推进“清廉

云南”建设，巩固“清源行动”成果，聚焦预算执行、财经纪律

等重点领域，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完善资金监管制度，强化

源头治理和纪律约束，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

（五）聚焦风险防控，守住安全底线。一是防范财政运行风

险。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及地方财政运行监控机制，对“三

保”支出、库款保障等实行动态监控、分级预警，确保基层财政

稳健运行。二是守牢政府债务底线。树立底线思维，依托全口径

债务监测系统，以“全口径、全流程、全链条”债务管理为核心，

强化债务风险管控、债券资金管理、偿债预算统筹、债务资产管

理，用好用足国家化债政策，系统性、整体性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实现债务风险防控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三是维护区域金融稳

定。深入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夯实基层防范非法

集资网格治理能力，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统筹做好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加强基层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严控，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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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新的一年挑战和机遇并存，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主动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认真听取县政协的意见建议，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以钉钉子精

神狠抓工作落实，全力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

附件：1．2025 年昌宁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2．2025 年昌宁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3．2025 年县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4．2025 年县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5．2025 年昌宁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6．2025 年昌宁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7．2025 年昌宁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8．2025 年昌宁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9．2025 年昌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10．2025 年昌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11．2025 年昌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执行情况表

12．2026 年昌宁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

13．2026 年昌宁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14．2026 年县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

15．2026 年县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16．2026 年县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表

17．2026 年昌宁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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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6 年昌宁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19．2026 年昌宁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表

20．2026 年昌宁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21．2026 年昌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算表

22．2026 年昌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23．2026 年昌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预算表

24．2025 年昌宁县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25．2025 年昌宁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投向情况表

26．2026 年昌宁县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27．2025 年昌宁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表


